采购需求响应情况表
	项目
	征集文件要求
	响应及偏离情况

	1、服务内容
	负责办公楼（区）给排水系统（包括供、排水系统维护保养及零星维修，锅炉、水箱、管道、管件、相关专业工具等维护保养维修等）、供电系统（包括供电、照明、等线路维护维修，仪表开关、灯具更换，供配电等系统年检等）、空调系统（包括空调、新风、除尘等空气调节系统和设备维护保养及零星维修等）、消防监控（包括消防监控系统设备维护保养和零星维修等）、电梯运行维护，办公房屋的日常养护维修（包括房屋地墙顶面、家具、家电、门窗检查维护与零星维修等）系统等设施设备的日常养护维修。

	完全响应

	2、服务质量标准
	1）消控、监控管理。消控、监控设施设备应保持24小时开通，并保持完整的监控记录，定期对消防、监控主机及各消防、监控点的设备进行巡查，确保运行无故障。监控室收到异常情况报警信号后，应及时报警，并派专人赶到现场进行前期处理。监控资料应至少保持30天。做好防盗、防火报警监控设备日常使用管理。

（2）定期对给排水系统进行维护保养，无跑、冒、滴、漏现象，保证正常运行。

（3）定期对变配电设备设施进行检查、维护、清洁，并做好记录，确保高（低）压变（配）电柜操作运行正常，各类表计显示正常，应急供电系统运行正常。电工需持证上岗。

（4）确保办公楼（区）房屋原有完好等级和正常使用，发现有缺损的应在规定时间内安排修理，及时完成各项零星维修任务，一般维修任务确保不超过24小时，确保零修合格率达到100%。

（5）物业人员定期对空调系统进行检查、清洁，测试运行控制和安全控制功能，确保空调系统正常运行。

（6）物业人员做好电梯日常运行的管理工作；电梯发生困人、停梯等重大事件时，物业人员应及时报告业主并联系电梯维保单位到达现场进行抢修和处理。

3、特约服务项目

（1）空调、消防、监控设施设备、电梯应由具有专业资质维修保养单位、人员进行维修保养。

（2）招标文件中没有明确规定服务内容与质量要求的物业服务项目，物业公司根据自身的经营机制和服务能力，可以提供给业主单位的特殊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具体根据业主单位提出的服务要求为准，在不超过业主单位财政物业年度预算的范围内予以实施。

备注：

1、消控、电梯、电工等特种作业必须持证上岗。

2、对属物业公司不能解决的大修，不含在本次报价内。

3、对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需在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的范围内从事相应工作，物业公司不能从事的大的维修，不含在本次报价内。

4、房屋及其设施、设备在质保期内的维修由原工程施工单位负责，物业公司应及时联系并督促施工单位进行维修；质保期后的维修由物业公司负责。


	完全响应

	3、其他要求
	未尽事宜，根据具体项目签订的合同执行。
	完全响应


